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稿                   

訴願人：000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稅捐稽徵處

訴願人因土地增值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96年8月30日投稅財字第0960043093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外人000所有坐落南投縣草屯鎮雙冬段雙冬小段000地號土地，於民國80年10月17日經臺灣台中地方法院80年度執五字第4242號強制執行事件進行拍賣程序，由訴外人000拍定取得，經原處分機關依一般用地稅率核算應納土地增值稅新台幣（以下同）267431元，並以80年10月15日投稅財字第55587號函請執行法院代為扣繳在案。嗣訴願人於96年8月29日以執行債權人身分，向原處分機關函請就系爭土地改依行為時土地稅法第39條之2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並將溢繳稅額附加利息退還執行法院重新分配，經原處分機關以已逾稅捐稽徵法第28條所定5年之退稅期間，以96年8月30日投稅財字第0960043093號函否准所請，訴願人不服，遂向本府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納稅義務人對於因適用法令錯誤或計算錯誤溢繳之稅款，得自繳納之日起5年內提出具體證明，申請退還；逾期未申請者，不得再行申請。」、「… 經法院執行拍賣或交債權人承受之土地，執行法院應於拍定或承受後5日內，將拍定或承受價額通知當地主管機關，依法核課土地增值稅，並由執行法院代為扣繳。」、「農業用地在依法作農業使用時，移轉與自行耕作之農民繼續耕作，免徵土地增值稅。」分別為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6條及行為時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又「主旨：一、有關行政程序法於90年1月1日施行前，非屬稅捐稽徵法第28條規定範圍之退稅請求權，其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應類推適用稅捐稽徵法第 28 條之規定。至於行政程序法於90年1月1日施行後，上項退稅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應適用該法第131條之規定。二、下列令函中，有關溢繳稅款之請求權如屬行政程序法施行前已發生之退稅請求權，得類推適用民法消滅時效之規定部分，自本令發布日起廢止…」亦為財政部95年12月6日台財稅字第09504569920號函所明釋。
2、 查訴外人000所有系爭土地於80年10月17日經臺灣台中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80年度執五字第4242號進行拍賣程序，由訴外人000拍定取得不動產所有權，經原處分機關依執行法院通知核算土地增值稅267431元，以80年10月15日投稅財字第55587號函請執行法院代為扣繳，並依規定副知原土地所有人如被拍賣土地符合免徵土地增值稅規定者，於文到30日內檢附有關證明文件提出申請，然原土地所有人於期限內並未提出申請，且該執行案件債權人（即訴願人）就執行法院對於本件債權分配表內容亦未表示異議，該課稅處分於80年間即已確定，此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80年10月8日民執五字第4242號函、及執行金額分配表影本附卷可稽。嗣訴願人於96年8月29日方以執行債權人身分促請原處分機關改依行為時土地稅法第39條之2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並將溢繳稅額退回執行法院重新分配，原處分機關認訴願人之退稅申請已逾稅捐稽徵法第28條所定之退稅請求權5年時效期間為由否准所請，揆諸首揭規定，洵無不合。

3、 本件訴願理由略謂：原處分機關所據之財政部95年12月6日台財稅字第09504569920號函釋，系對於稅捐稽徵法第28條及行政程序法131條所為釋示，並非對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所為之釋示，且稅捐稽徵法第28條規定僅限於納稅義務人有其適用，訴願人為系爭農地之執行債權人並不適用，訴願人係促原處分機關依職權依行為時農業發展條例第27條規定作成免徵土地增值稅之行政處分，並無類推適用或準用稅捐稽徵法第28條規定之餘地云云。惟查訴願人於訴願理由書之請求係主張原處分機關應就系爭被拍定之農地，依行為時農業發展條例第27條規定做成免徵土地增值稅處分，並將原稅款加計利息退還法院重新分配，另從系爭土地之執行案件原分配表訴願人並未獲得清償亦可知其雖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然目的即為退稅。而關於請求退稅之規定，於90年1月1日行政程序法施行前，僅稅捐稽徵法第28條明文規定，訴願人主張本案不能類推適用該規定受5年期間之限制，惟查所謂類推適用，係指法律所未規定之事項，比附援引其性質相類似之規定，以為適用，為類推適用時，首須就法律所未設之規定，確認其究為有意的不規定或係立法者之疏失、未預見或情況變更所致，如係前者，不生補充的問題；其次，必須探求法律規範意旨，覓出彼此相類似之點，建立可供比附援引之共通原則。觀諸稅捐稽徵法第28條之立法意旨為：「稅捐規定有一定徵收期間，逾期未徵起者停止徵收。至納稅義務人如有因適用法令錯誤、計算錯誤或其他原因而溢繳之稅款，亦應准予提出具體證明申請退回；惟該項申請退稅，應自繳納之日起5年內為之。」可得知適用該法律規定之事實，除明文規定之「適用法令錯誤」及「計算錯誤」兩種情形，基於「其他原因」而溢繳之稅款，亦得援用稅捐稽徵法第28條之規定，因此立法者對於該條文之構成要件事實，非一開始即限制「適用法令錯誤」及「計算錯誤」二種情形，從而該法律規定之構成要件事實，為一公開之漏洞，若有相類似之案件，應類推適用補充之，以符合平等原則。（參酌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1454號、94訴2048號判決均採得類推適用之見解）。原處分機關援引財政部95年12月6日台財稅字第09504569920號函釋類推適用稅捐稽徵法第28條規定否准所請，於法有據。
4、 末查本案系爭土地民國80年間即已做成核課土地增值稅之處分，並由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代扣完成，此有分配表附卷可稽，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及訴願人均未對該課稅處分提出救濟，該課稅處分自已確定而產生確定力及拘束力，訴願人卻遲至96年間復提出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並主張係以債權人地位申請而非納稅義務人，非稅捐稽徵法第28條適用範圍，惟另參酌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1302號判決：「按稅捐稽徵法第28條規定其立法意旨：……即稅捐債務人與稅捐債權人係立於平等地位，稅捐稽徵機關要求人民補稅之期間除有特別規定外，應為5年，則人民要求退稅之期限亦應為5年，方符平等原則。上訴人為系爭土地之債權人，本件固非依稅捐稽徵法第28條規定請求，惟該條對於合於退稅要件之納稅義務人，既規定自繳納之日起 逾5年未申請退還者，不得再申請，上訴人為系爭土地之債權人，其權利自不得大於本人，而系爭土地之增值稅業於82年9月完納，早已逾5年，納稅義務人本人已不得申請退還系爭土地增值稅款，則上訴人自亦不得請求…。」益見訴願人之主張顯無保護必要，本案訴願人自系爭土地80年間參與分配至請求免徵土地增值稅已近16年，原處分機關否准訴願人申請退稅之處分，於法尚無不合，應予維持。
5、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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